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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

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于2025年1月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

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道恩股份A股普通股股票。

202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截至2024年9月

18日，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9,53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最高成交价为13.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13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98,944,184.59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本员工持股计划

通过非交易过户的股份数量为4,800,000股，均来源于上述回购股份。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股份认购、股票过户情况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情况

2025年1月17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本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

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号

码为“0899460828” 。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情况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超过4,982.40万份，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规

模不超过4,982.40万元。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众环验资（2025）0100014号】，截至2025年4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款人民

币49,680,000元。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 公司不存在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

本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与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资助、兜底、补贴等安排的情形。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一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5年5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4,80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12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

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过户价格为10.35元/股。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

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 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计算，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计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 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

考核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及个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配至持有人。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说明

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包括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2人，以上持有人与本

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应回避表决。

除此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并无一致行动安排。 本员

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独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员工持股计划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股份，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最终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来计算

具体金额。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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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签署的自查报告、

说明及承诺等文件， 核查范围内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 说明及承诺真

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上述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不会对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核查范围内其他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股份” 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钛业”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等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就本次交

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至《山

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披露之前一交易日止，即2024年4月29日至2025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一）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二）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相关知情人员；

（四）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五）前述（一）至（四）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六）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及其配偶、子女和父母。

三、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签署的自查报告、

说明及承诺等文件，在自查期间，上述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及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如下：

（一）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道恩股份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相关自然人买卖道恩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 买入/卖出 数量（股） 结余股数（股）

1 孙丰存

道恩钛业证券事务

代表

2024-08-01 买入 500 500

2024-08-05 卖出 500 0

2 刘黎南 道恩钛业监事 2024-09-30 买入 900 2,500

3 左义娜

道恩股份证券事务

代表

2024-09-27 卖出 2,000 0

注1：左义娜卖出的股票系通过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持有。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孙丰存、刘黎南、左义娜已出具自查报告，并就前述买卖股票

行为作出说明及承诺如下：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道恩股份股票

的情况。

2、本人在上述股票交易期间，本人并不知悉道恩股份本次交易进展及相关事宜，亦未接收到道恩股

份本次交易的其他信息。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道恩股份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

为。

4、本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道恩股份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

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利用道恩股份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未进行任何内幕交

易。

5、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因涉嫌道恩股份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的情况， 最近36个月不存在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

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6、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道恩股份股票交易

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道恩股份。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 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道恩股份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

失。 ”

（二）相关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道恩股份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内，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卖道恩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票账户 交易日期 买入/卖出 数量（股） 结余股数（股）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2024-07-25 买入 118,900 8,520,100

2024-08-21 买入 119,800 8,639,900

2024-08-22 买入 121,700 8,761,600

2024-08-27 买入 33,000 8,794,600

2024-09-09 买入 33,300 8,827,900

2024-09-10 买入 31,100 8,859,000

2024-09-12 买入 342,000 9,201,000

2024-09-13 买入 268,000 9,469,000

2024-09-18 买入 65,100 9,534,100

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公告， 上市公司于2023年9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股

份。 上市公司上述回购已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履行了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签署的自查报告、

说明及承诺等文件，在上述相关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上述相关

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核查

范围内其他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

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

构和自然人签署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等文件，在上述相关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真实、准

确、完整的情况下，上述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不会对本次交

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核查范围内其他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签署的自查报告、

说明及承诺等文件，在上述相关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上述相关

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核查

范围内其他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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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流会类型

本次业绩交流会以网络方式举行，公司管理层就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等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二、交流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独立董事陆正华女士，副总经理戚耀明

先生、张建诚先生，董事会秘书段冬生先生、财务部副部长劳晓梅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以网络提问形式，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五、会议主要内容

本次业绩交流会的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投资者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1.公司本期盈利水平如何？

2024年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26亿元，比上年增加4.84亿元，增长109.51%；2025年一季度实

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96亿元，比上年增加1.08亿元，增长57.71%，详细情况可查阅定期报告。 谢谢！

2.非公开发行目前进展如何？ 年内能否完成？

202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受理公司发行申请，目前处于审核过程中。 谢谢！

3.公司对今年的国际业务恢复有什么预期？

白云机场将继续强化全方位门户复合型枢纽功能，加强与国际枢纽间大通道高密度连接，深耕东南

亚、中东、澳新、非洲等优势市场，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成员国家航线新开及加密，扩大欧

洲、北美航点覆盖，争取国际旅客吞吐量恢复到2019年水平。 谢谢！

4.公司之后的盈利有什么增长点？

本公司将持续推进航空主业发展，依托第四、五跑道投运契机，优化航班时刻资源配置，提升高峰小

时容量，实现航空客流规模与质量的同步提升。 创新招商模式，打造集航空服务、特色零售、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复合型商业综合体，构建航旅商业生态圈，实现非航业务与航空主业的协同发展。 谢谢！

5.根据新闻报道，4月份贵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T3招商活动，但三期项目法人和投资主体为公司控

股股东机场集团公司，公司与集团公司关于上述资产的使用方式并未确定，在此情况下，由公司开展招

商活动是否存在合规风险？

本公司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管理和运营主体，三期项目的相关运营协议正在进行中，不存在合规

风险。 谢谢！

6.公司未来在三期项目使用上应该会有较多的资本运作举措，但作为公司与监管机构、股东的联系

纽带，公司现任董秘并无相关工作经验，定期报告显示证券事务代表也长期空缺，在此情况下，公司是否

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可以制定科学的资本运作方案并高效推进实施，同时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近

几年来，公司在成本费用管控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面临即将投产使用的三期资产，公司如何化解由

此带来的运营成本压力？

白云机场有公司治理和资本运作的专业管理团队，在证监会和交易所的领导下，公司严格执行相关

法律法规，各项工作均取得良好成绩。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成本管控优势，最大限度化解三期运营成本压

力。 谢谢！

7.公司如何看待市内免税店的发展？ 如何评估对白云机场的影响？

市内免税店有利于共同做大免税市场。 通过加强和市内免税店合作，白云机场免税业务能够更广泛

地触及潜在客户，进一步增强其市场影响力，与市内免税店联合进行营销，共同做大免税市场。 谢谢！

8.粤港澳大湾区内机场的扩建对白云机场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内主要机场的扩建，对白云机场既带来竞争压力，也蕴含协同发展机遇。 白云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投产后，将形成5条跑道、2个航站区的格局，年旅客吞吐能力达1.2亿人次，终端1.4亿人次，成

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之一，将显著提升航班起降效率，缓解运力瓶颈。民航局《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民

航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构建“多核驱动”格局，白云机场重点提升国际航空枢纽能级，强化中远程

航线网络，与湾区内其他机场形成错位发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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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涉诉案件的进展暨公司回购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2亿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项、诉讼费用等）

●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发生变化。

2、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竞拍人缴纳拍卖余款、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后续事项，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本次拍卖的回购股份最终过户完成，相关股份将被动完成转让，后续将不涉

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注销的情形。

3、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涉诉及回购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亿元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该笔担保已

进入执行阶段。 此前因该担保案件， 公司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货币资金合计1.10亿

元，目前公司为该笔债务担保的本金余额为0.90亿元。

因该担保案件的执行，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27,598,027股公司股票仍处于冻结状态。

前述股票的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7月实施完毕，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7%。

公司于2025年4月获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5月12日10时至2025年5月13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内持有的公司27,598,027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37、临2022-042、临2022-089、临2024-014、临2024-060、临2024-087、临2025-049、临

2025-058）。

二、进展情况

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本次拍卖的网络拍卖竞价结果

为：

用户姓名王敏通过竞买号F8504于2025/05/13� 10:24:35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

平台开展的“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东望时代（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27,598,027股股票”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12,049,511.22（壹亿壹仟贰佰零肆万玖仟伍佰壹拾壹元贰角贰分）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

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2、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竞拍人缴纳拍卖余款、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后续事项，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本次拍卖的回购股份最终过户完成，相关股份将被动完成转让，后续将不涉

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注销的情形。

3、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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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5年5月13日与江苏吉莱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莱微” 、“标的公司” ）及其股东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李大威签署《投

资合作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意向协议书” ），拟通过以现金增资或受让股份的方式，取得吉莱微的

控制权，具体投资方案和投资比例待进一步论证和协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莱微将成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

意向协议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合作意向，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

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交易

各方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和论证，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

2、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聘请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预计自本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披露

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3、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 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5年5月13日，本公司与吉莱微及其股东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李大威签署《投资合作意

向协议书》，拟通过以现金对标的公司增资或受让标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 具体

投资方案和投资比例待进一步论证和协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莱微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吉莱微主要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以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

装测试的垂直一体化经营为主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制造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以低

压电器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以手机和摄像头为代表的网络通讯和安防领域、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汽车电

子领域等。本公司多年来一直深耕包含集成电路业务在内的信息科技领域，此次收购吉莱微有助于公司

战略聚焦并补强信息科技领域核心产业板块，同时扩大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及盈利水平，提升整体经营

效率，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意向协议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合作意向，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

式协议为准，故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目前已签署意向协议，最终交易价格在完成审计、评估后，由交易各方进一步

协商确定，并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外，本次协议各方基本情况如下：

1、协议签署方一

公司名称 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启东市汇龙镇牡丹江西路3380号

法定代表人 李建新

注册资本 5,224.535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730124152Y

成立时间 2001年8月23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协议签署方二

公司名称 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启东市汇龙镇公园北路1261号

法定代表人 李建新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703755127B

成立时间 1998年4月14日

经营范围

电器、五金、日用百货、家具、灯具、床上用品、鞋、玩具、纺织品、纸品与塑料包装纸品、空调及配件的批发、零售；房屋

租赁；投资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吉莱微47.2738%股份。

3、协议签署方三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住所

李大威 男 32068119********** 江苏省启东市********

李大威持有吉莱微15.2082%股份。

上述协议签署各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见“二、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之“1、协议签署方一” 。

2、经营情况

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芯片设计、制造、封测、销售，产品包括晶闸管系

列、半导体防护器件系列（TSS、TVS、ESD、SIDAC、集成防护器件等）、整流器系列、MOS管系列、PIM

模块系列等，广泛应用于白色家电、漏电保护、智能家居等民用领域，智能电网、电机驱动和控制等工业

领域，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绿色环保清洁能源领域以及5G通讯网络、IT、汽车电子、安全防护等领域，

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四、意向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江苏威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李大威

（乙方一、乙方二合称“乙方” ）

丙方：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整体方案

经各方初步协商，甲方拟通过以现金对标的公司增资或受让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取得

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取得超过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0%的股份，或通过持有标的公司股

份表决权控制公司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等方式）。

各方同意，本意向协议书签署后，各方应继续积极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

协商，具体交易方案及价格最终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三）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1、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甲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具体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2、甲方暂定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价款，具体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四）交易的先决条件

1、甲方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完成对标的公司

的尽职调查，各方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已就相关事项和解决方法以及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2、交易各方已经依据证券监管、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主管机构等各有权部门的监管要求，获得必要的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或证明（如需）；

3、交易各方及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根据各自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则、章程等规定完成内部批准程

序，取得各自相应的授权和批准；

4、截至各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标的公司按照正常及既往的方式管理业务，没有对标的公司整体估

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业务、财务状况以及股权结构等方面；

5、甲方根据尽职调查情况而合理提出的需要达成的，在正式交易协议中进行约定的其他条件。

（五）排他性条款

1、本意向协议书签署之日起的六个月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丙方不得就标的公司股份、资

产、 项目等与除甲方之外的任何其他方进行洽谈或签署任何与本意向协议书内容相同或者相似的重大

实质性的书面文件，直至本次交易完成或本次交易终止；

2、在排他期内，乙方或丙方收到任何其他方的交易意向，则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

3、乙方及丙方违反上述约定，乙方及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500万元。 甲方有权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继续推进本次交易， 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并不免除乙方及丙方在本条下的违约

责任。

（六）尽职调查

乙方及丙方应尽最大努力配合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乙方及丙方将按照真实、

准确、完整的原则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符合要求的资料（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有权依

据法律、法规、规则及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要求提出资料要求），不会出现隐瞒、遗漏、

虚假陈述等违背真实、准确、完整原则的情形，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终止条款

意向协议书签署后，除各方另有约定外，可在以下情况发生时终止：

1、正式交易协议签署后，本意向协议书自动终止；

2、经本意向协议书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意向协议书；

3、因甲方无故实质性阻却本次交易推进的，且经乙方或丙方交涉仍未实质性纠正的情况下，视为甲

方违约，乙方或丙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4、因乙方或丙方无故实质性阻却本次交易推进，且经甲方交涉仍未实质性纠正的情况下，或乙方或

丙方违反本意向协议书中关于尽职调查的规定，视为乙方或丙方违约，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及

丙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八）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意向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或承诺保证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 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

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因本次交易支付的中介费、差旅费以及为实现上述费用而支付

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九）争议解决

各方因本意向协议书或在履行本意向协议书过程中发生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他

1、本意向协议书系各方就本次交易事宜的框架性约定，未尽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在正式交

易协议中予以约定；

2、各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内容和本意向协议书不一致，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3、本意向协议书一式肆份，签署方各执一份，经各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始终将信息科技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通过投资、并购及管理聚焦主业提质增效，围

绕高质量发展布局产业转型升级。此次交易系公司进一步深化信息科技领域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吉莱

微在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后，公司将在原有芯片设计及应用业务基础上，进入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领域，产业链条布局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及延伸。

此外，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不构成影响；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的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尚需公司、标的公司及交

易对方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存在未能通过决策审议而终止的风险。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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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本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以下简称“2021年A股回购方案”）。 本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实施完成2021年A股回购方案，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本公司A股股份102,592,612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合

计人民币5,000,001,422.40元（不含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3.72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

币51.96元/股，回购均价为人民币48.74元/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本公

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的长期服务计划。 2021年A股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情况请见本公司分别于2021

年8月27日、2022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1-043）

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实施结果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2-052）。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及“以投资者为本”等文件精神和理念，以实际行动积极回

报投资者， 本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分别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决议注销根据2021年A股回购方案回购的全部股份，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特此

发布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本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47层

2、联 系 人：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0755）88675322

4、传真号码：（0755）82431029

5、邮箱地址：IR@pingan.com.cn

6、邮编：518033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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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

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会” ，连同年度股东会及A

股类别股东会统称为“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观澜泗黎路402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年度股东会

1、出席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8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977

H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58,156,80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3,199,375,332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4,458,781,471

3、出席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292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6686

H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6238

注：有权出席年度股东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8,107,641,995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A股股份不享有年度股东会表决权）。

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77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99,375,332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127

注：有权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并投票的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为10,660,065,083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A股股份不享有A股类别股东会表决权）。

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43,356,715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618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 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5人；

2、本公司在任监事5人，列席5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监票人员与北京安杰世泽（深

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年度股东会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1,968,414 99.7685 2,183,298 0.0682 5,223,620 0.1633

H股 4,430,591,847 99.3678 4,830,596 0.1083 23,359,028 0.5239

普通股合计： 7,622,560,261 99.5352 7,013,894 0.0916 28,582,648 0.3732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1,949,796 99.7679 2,168,798 0.0678 5,256,738 0.1643

H股 4,430,591,847 99.3678 4,830,596 0.1083 23,359,028 0.5239

普通股合计： 7,622,541,643 99.5349 6,999,394 0.0914 28,615,766 0.3737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9,288,952 99.6847 8,377,442 0.2619 1,708,938 0.0534

H股 4,397,439,354 98.6242 37,983,089 0.8519 23,359,028 0.5239

普通股合计： 7,586,728,306 99.0673 46,360,531 0.6054 25,067,966 0.3273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建议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6,558,366 99.9120 2,016,546 0.0630 800,420 0.0250

H股 4,458,335,851 99.9900 230,617 0.0052 215,003 0.0048

普通股合计： 7,654,894,217 99.9574 2,247,163 0.0293 1,015,423 0.0133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7,527,680 99.6297 7,140,941 0.2232 4,706,711 0.1471

H股 4,398,103,154 98.6391 60,463,314 1.3561 215,003 0.0048

普通股合计： 7,585,630,834 99.0530 67,604,255 0.8827 4,921,714 0.0643

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5年-2027年发展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5,793,723 99.8881 2,129,098 0.0665 1,452,511 0.0454

H股 4,458,335,851 99.9900 230,617 0.0052 215,003 0.0048

普通股合计： 7,654,129,574 99.9474 2,359,715 0.0308 1,667,514 0.0218

7、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9,316,788 98.4354 45,477,333 1.4214 4,581,211 0.1432

H股 4,453,743,690 99.8870 4,822,778 0.1082 215,003 0.0048

普通股合计： 7,603,060,478 99.2806 50,300,111 0.6568 4,796,214 0.0626

8、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6,379,623 99.9064 2,172,698 0.0679 823,011 0.0257

H股 4,458,335,851 99.9900 230,617 0.0052 215,003 0.0048

普通股合计： 7,654,715,474 99.9551 2,403,315 0.0313 1,038,014 0.0136

年度股东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

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办理本次注销、注册资本变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实施。

9、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境内债券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1,488,970 98.1907 43,834,746 1.3701 14,051,616 0.4392

H股 4,457,394,965 99.9689 326,617 0.0073 1,059,889 0.0238

普通股合计： 7,598,883,935 99.2260 44,161,363 0.5767 15,111,505 0.197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年度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审议及批准选举洪小源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550,642,313 98.5961 是

10.02

审议及批准选举宋献中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553,940,444 98.6391 是

10.03

审议及批准选举陈晓峰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949,705,931 90.7491 是

洪小源先生、宋献中先生和陈晓峰先生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尚须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

其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后方会生效。

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6,364,623 99.9059 2,172,698 0.0679 838,011 0.0262

A股类别股东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办理本次注销、注册资本变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实施。

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442,656,431 99.9843 458,984 0.0103 241,300 0.0054

H股类别股东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办理本次注销、注册资本变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实施。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外）在年度股东会上的表决

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建议宣派

末期股息

2,222,970,256 99.8734 2,016,546 0.0906 800,420 0.0360

5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213,939,570 99.4677 7,140,941 0.3208 4,706,711 0.2115

8

审议及批准《关于注销回购

A股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并

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2,222,791,513 99.8654 2,172,698 0.0976 823,011 0.0370

10.01

审议及批准选举洪小源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2,130,555,809 95.7215 - - - -

10.02

审议及批准选举宋献中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2,133,853,940 95.8696 - - - -

10.03

审议及批准选举陈晓峰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2,067,587,453 92.8924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年度股东会第1-6项及第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均已经出席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同意，获得年度股东会通过。

年度股东会第7-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同意，获得年度股东会通过。

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分别经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

的类别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获得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世泽（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敬霞、刘曼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北京安杰世泽（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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